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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587號刑事判決乃最高法院
第一個針對2017年修正後醫療法第82條提出見解之重
要判決，其認為醫療法第82條之修正乃限縮醫事人員
過失責任範圍，屬於有利於行為人之變更，且該項責

任主體應包含密醫在內。惟本文認為，醫療法第82條
之責任主體不應包含密醫，且醫療法第82條僅是將過
往實務見解明文化，實質上並未減輕醫事人員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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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ment No. 4587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2018 
comments on the newly revised Article 82 of Medical Care 
Ac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declares that Article 82 sets a limit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doctors for medical negligence. In 
addition, physicians without license are also regulated by 
Article 82. However, physicians without license should not 
be regulated by Article 82, and Article 82 just simply keeps 
the status quo unchanged.

壹、案例事實與判決要旨

一、案例事實

被告甲、訴外人丙、訴外人丁均係合格醫師，其等與從事

販賣醫美器材業務且不具任何醫事人員資格之被告乙，明知A

診所（由被告甲設立）不具備進行大範圍麻醉、手術時所必

須具備之生命徵象監測儀器、與處理麻醉或手術時所可能產

生危及生命緊急狀況之急救設備，竟於2013年6月23日貿然在

A診所內聯手為被害人進行在大腿內側、臀部、大腿外側、腰

部、腹部、手臂、背部等身體部位的大範圍麻醉抽脂，並施以

自體脂肪豐胸手術。嗣被害人於手術期間突然發生抽搐、全身

躁動等客觀上已危及生命狀況症狀，惟因A診所無充足急救設

備，無法對被害人進行有效急救措施，竟僅由被告乙按摩被害

人腳部不明穴道，被告甲則給予氧氣、糖水、輸液等實際上無

助於解除被害人危急症狀措施，未及時將被害人轉送或打119

通知救護人員，遲誤送醫時間，最終導致被害人因缺氧性腦症

併發肺炎致神經敗血性休克死亡。

二、原審見解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醫上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與第一審臺



www.angle.com.tw      139

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醫訴字第6號刑事判決認為：麻醉、抽

脂、豐胸等本件手術應由合格醫師親自執行，且本件手術涵

蓋大腿內外側、臀部、腰部、腹部、手臂及背部，屬於大範

圍、高風險之手術，更應於足夠醫護人員、生命徵象監測儀器

與急救設備齊全之情形下方得執行。被告甲與被告乙合資設立

A診所，且參與實際經營，負有齊備診所設備後始能實施醫療

行為之注意義務，其等竟不予注意而貿然對被害人進行本件手

術，顯有過失。

被告甲、訴外人丙、丁明知被告乙不具醫師資格，竟仍共

同基於違反醫師法之犯意聯絡，於2013年6月23日由被告甲、

乙等人，在A診所聯手為被害人進行本件手術醫療業務，創

造危及被害人生命之風險。實施手術者既然貿然進行本件手

術，顯然對受術者被害人創造風險，而在急救設備欠缺之情形

下，如接受手術者一旦發生危及生命之狀況，更有義務立即親

自或聯繫救護人員將接受手術者轉送至具有處理此種狀況能力

之醫療院所，不可有絲毫耽擱延誤，否則此等創造風險者當然

須對於嗣後病情之未能好轉甚至惡化，負生存（治癒）機會喪

失之過失責任。

被害人於本件手術中發生危及生命狀況後，被告甲、乙

竟拖延近半小時始命護理人員撥打119，救護人員雖已迅速出

動，但被害人業已發生缺氧腦病變，最終死亡，被告甲、乙顯

有過失。核被告甲、乙所為，乃以一行為犯業務過失致死、違

反醫師法二罪，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違反醫師法第

28條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論處。

三、最高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首先指出，醫療法第82條修正第3、4項醫療刑事

責任之修法目的乃為確保醫師執行業務順遂，限縮醫師過失責

任範圍，並揭櫫多元判斷標準，將醫師過失責任判斷要件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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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與明確化，減少醫師因執行業務而受刑事訴追風險，並導正

緊繃的醫病關係。最高法院並宣示，本次修法乃有利於醫療行

為人，依照刑法第2條規定，爾後無論修法前後關於醫療刑事

過失責任的認定，皆應以新法作為判斷準據。

第二，最高法院認為被告乙雖不具任何醫事人員資格，惟

與其共同執行本件手術之其餘3人均具有醫師資格，且其等對

被害人所為之手術前的麻醉、抽脂或爾後的急救行為，仍屬醫

療法所稱醫療行為，應認仍有本法第82條第3、4項規定的適

用；換言之，最高法院認為醫療法第82條第3項之責任主體得

包含密醫。

第三，針對因果關係，最高法院認為關於醫療紛爭事件，

對於最後死傷結果是否可歸責之後介入的醫療行為的判斷重

點，在於如何判斷最後死傷結果與後行的醫療行為具有主要並

相當關聯，而非病人先前的疾病原因所致。亦即要以醫學實證

上經驗累積所形成的醫療常規為依據，在考量疾病對傷亡的危

險增加比例以及正確醫療行為對傷亡的危險減少比例之相互作

用下，倘醫療行為可以將該疾病的死傷危險機率降低至具有顯

著性的效果，則未採取正確醫療行為可認定與病人的傷亡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反之，既使進行正確的醫療行為，病人發

生死傷的機率仍然過高，即表示不論有無醫療行為介入，均不

致使醫療行為成為病人死傷與否的主要因素，則病人死傷與否

其實係其原本疾病所主導，此時醫療行為與病人的傷亡間即無

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原審採取向為實務不採的「風險升高理論」（即只要違反

注意義務之行為升高了法益侵害的風險，則此違反注意義務行

為即應對結果負責），除違反罪疑惟輕原則，並有將危險犯視

為實害犯處罰，有不當擴大過失犯成罪之虞，亦與修正後醫療

法第82條目的係為限縮醫師過失責任範圍立法意旨有違。

第四，就被告甲、乙是否有過失，最高法院認為所謂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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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係以醫療行為是否符合醫療常規為判

斷，是一種平均醫師的注意義務程度。即凡任何一個具有良知

與理智而小心謹慎的醫師，在相同條件下，均會採取與保持

之注意程度，其他醫師立於相同情況，皆會為同樣判斷與處

置。具體而言，所謂醫療常規係臨床醫療上由醫療習慣、條理

或經驗等形成的常規，是作為正當業務行為之治療適法性要

件。通常違反醫療常規，雖可初步判斷醫療行為具有疏失，惟

尚須進一步確認此疏失是否為病人非預期死傷的關鍵因素。換

言之，醫療行為縱使違反醫療常規，惟此疏失行為與結果間仍

須具有相當的因果關係，始能認定為醫療過失行為。

所稱「合理臨床專業裁量」，則為允許醫師對於臨床醫

療行為，保有一定的「治療自由」、「臨床的專業裁量權

限」，以決定治療方針。尤其對於罕見疾病、遇首例或對於末

期病人充滿不確定性的治療，在無具體常規可遵循時，即須仰

賴醫師合理的臨床裁量。其裁量判斷，除前述醫療常規外，另

須考量醫療法第82條第4項所列之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作

條件及緊急迫切等合理臨床的重要基準。醫療水準、設施及工

作條件並非一成不變；對於不同等級的醫療機構，所要求於醫

護人員的注意義務或裁量標準，應有所差別。對次級的醫療

院所，自不能同以高級醫療院所的醫療水準、設備或工作條

件，作為判斷依據。

又因醫療具有不確定性，病徵顯示亦相當多元，處置上也

有輕重緩急，尤其在緊急情況下，更難期醫師運用常規處理問

題，是關於緊急迫切基準，務須立於醫師立場加以判斷，若確

實情況緊急，縱醫師處置不符醫療常規，於合理臨床的專業裁

量權限上，應朝是否並無疏失方向予以斟酌。

原審就被告甲、乙對於被害人於手術期間究有何項醫療步

驟違反醫療常規或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之疏失、所稱該診所

欠缺上述生命徵象監測儀器或急救設備是否為當時當地之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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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必備之醫療設施、是否均不能進行任何手術等情，均

未釐清及說明，遽認被告甲、乙應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難謂

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貳、判決評析

查修法前醫療法第82條並非針對醫療刑事責任所為之直

接規定，而是在刑事實務上作為判斷過失犯時注意義務的來

源。2017年12月29日修法後該條將民刑事責任分別訂立，將刑

事責任獨立列為第3項：「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失致病

人死傷，以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

量所致者為限，負刑事責任。」

醫療法第82條修正的重要目的，是為了限縮醫師的刑事

責任，第3項雖保留過失之名詞，但行為人只有在違反醫療上

必要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情況下，始負刑事責

任，不再單純僅以違反注意義務作為行為不法之標準。然而條

文修正通過後，各界有諸多疑慮，褒貶不一，而實務如何操

作修正後的條文，更是決定了該條文是否能發揮規範功能。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587號刑事判決中，對於修正後醫

療法第82條第3項之適用有詳細論述，該判決並明示「爾後無

論修法前後關於醫療刑事過失責任的認定應以此作為判斷準

據」，具有宣示性與代表性，本文爰以該判決之分析，為醫療

法第82條修法後刑事實務現況的相關說明與佐證，並提出本文

對於該條修正之見解。

一、 「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
量」的體系定位

有學者指出，第3項條文先界定「因過失致病人死傷」，

再從過失責任中限縮「以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




